臺灣省建築師公會特殊結構審查委員會設置簡則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77. 8.31七七社二字第31947號函核備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78.10. 9七八社二字第41871號函同意備查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80. 3.26八○社二字第14915號函同意備查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82. 6.17八二社二字第29874號函同意備查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84. 3.22八四社二字第20707號函同意備查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86. 6.25八六社二字第38103號函同意備查

台灣省政府90. 6. 5 九○府社行字第 11465 號函同意備查

台灣省政府93. 9.16府社行字第0930011458號函同意備查
97.2.20本會第15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第1、2、8、15、16、18條條文

內政部97. 4.18內授中社字第0970006750號函同意備查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簡則依建築法第卅四條及臺灣省建築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章程第廿二條訂定之。

第 二 條：本委員會定名為臺灣省建築師公會特殊結構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 三 條：本委員會係因應建築物特殊化及高層化之趨向，為維護本會及會員參與建築結構專業服務之權責而設置之，以受理各縣市政府及公民營機構結構審查之委託，並確保建築物之安全為宗旨。

第 四 條：本委員會不得單獨對外行文。

第二章　任　　　務

第 五 條：本委員會之任務如左：

一、特殊結構審查制度之擬定與執行。

二、受理特殊結構審查及其他相關審查業務之委託。

三、參與審查暨遴選本會各辦事（連絡）處提報具有審查資格之會員向所屬縣市政府申請審查人資格之核備或移轉。

四、辦理理事會交辦有關事項。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六 條：本委員會設委員廿五人以下，由理事會就具有特殊結構專長，且符合任一縣市政府所訂審查資格之本會會員聘任之。

第 七 條：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理事長提名具有委員資格之會員，報請理事會通過聘任之。
設副主任委員一人，顧問一至二人，由主任委員提名經委員會通過，報請理事會聘任之。

第 八 條：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顧問及委員任期與本會當屆理、監事任期相同，連聘得連任一次。
但如符合第六條所規定資格之委員不足時，委員得不受連任之限制。

第 九 條：本委員會之職員由本會職員調兼之。

第 十 條：本委員會委員如有出缺，即報請理事會另聘，以補足該任任期為限。本委員會委員連續兩次無故不出席委員會時，視作自動辭職。

第十一條：本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委員均為無給職；執行公務之差旅費等，依照本會有關規定支付之，顧問車馬費由理事會核定之。

第十二條：本會受委託審查特殊結構案件後，由主任委員視案件之情況，遴選委員暨所屬縣市審查小組之審查人辦理審查。

各縣市審查小組，依各縣市政府法令規定，由本委員會委員暨本委員會遴選之該縣市辦事(連絡)處提報具有審查人資格之會員，向各縣市政府申請核備或移轉，經各縣市政府同意後組成之。

必要時本委員會得徵召本會具有相關技師資格之會員申請審查人資格核備，參與各縣市審查小組。

第四章　會　　　議

第十三條：本委員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主任委員為會議主席。

第十四條：本委員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十五條：本委員會會議有過半數委員出席方得開會，委員會決議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得通過，如遇票數相同時，由主席決定之。

第十六條：本委員會涉及一般事務者，報請理事長決行後辦理。其決議事項應報由理事會議決後實施，但遇有時效限制之事項得逕報理事長決行，提請理事會追認。

第五章　經　　　費

第十七條：本委員會經費由本會編列年度預算內統籌支應。

第十八條：審查費收費標準由本委員會訂定並報經理事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前項本會代收轉付之審查費總額除百分之八十二（含稅）支給承辦審查人酬金及其他必要之費用外，其餘百分之十八部分保留為本會經常費，其支用比率及用途如下：

一、提列七十五％部分供作本會編列年度各種委員會統籌統支預算。

二、提列二十五％部分供作會務工作人員之福利金。

第十九條：本會之審查人，因審查案件遭受民、刑事告訴時，本會得運用會務發展準備基金支應訴訟費。訴訟費支應辦法另訂之。

第六章　附　　　則

第二十條：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附錄(一)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特殊結構審查費收費標準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77. 8.31七七社二字第31947號函核備

台灣省政府91. 6.18府社行字第0910009297號函核備
台灣省政府93. 9.16府社行字第0930011458號函同意備查

99.1.20本會第十五屆理監事及主任聯席會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辦法依據本會特殊結構審查委員會設置簡則第十八條訂定之。

二、本會受理各縣市政府委託辦理特殊結構審查案，依各縣市政府法令規定辦理，縣市政府法令未規定，或其他公民營機構委託者，其收費標準如下：

㈠初次審查案件：

1.高層結構，每案為新台幣（以下同）壹拾伍萬元，加建造執照上之工程造價之萬分之一以上。

2.非高層結構、山坡地開發、山坡地雜項、山坡地雜併建執照等案之審查，按建造執照上之工程造價之百分之一以上，但最低不得少於陸萬元。

3.其它特殊結構，按建造執照上之工程造價之百分之一．五以上，但最低不得少於玖萬元。

前2.、3.兩項之審查費如高於1.項之收費標準時，以1.項之收費標準計算審查費。

㈡變更設計案件：

1.結構重新設計之變更案件，每案為壹拾伍萬元加工程造價之萬分之一以上。

2.局部變更案件，每案為伍萬元加變更部份工程造價之萬分之五。但不須召開委託審查會議，審查費為壹萬元加變更工程部份造價之萬分之一以上。

三、審查費之百分之八十二由委員會就審查人及必要之費用分配之，百分之十八列為本會之經常費。

審查費百分之八十二由主任委員按下列分配基數比例分配之：

㈠審查會主持人分配一基數。

㈡紀錄及審查意見書製作分配二基數。

㈢每位負責之審查人分配四基數。

㈣出席審查會每位審查人每次分配一基數。

㈤外聘專家、學者比照審查人辦理。

㈥視需要保留三至八基數為其他必要之費用。

四、審查時須使用電腦校對者，其電腦核算費用另計。

五、審查後如須審查人員到現場會勘、簡報說明或出庭作證時，其所需費用得另行收取之。

六、本收費標準由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錄(二）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特殊結構審查工作程序規則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77. 8.31七七社二字第31947號函核備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78.10. 9七八社二字第41871號函同意備查
台灣省政府93. 9.16府社行字第0930011458號函同意備查
一、申請審查案件向本會掛號後，由特殊結構審查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先行查閱決定是否適宜受理。

二、審查費用應於審查前繳到本會。

三、審查案件由主任委員視案件之情況，遴選委員暨所屬縣市審查小組之審查人五人以上辦理審查，該案件設計單位人員不得擔任審查；必要時，得請專家、學者參與。

四、變更設計案仍由原審查人辦理為原則。

五、除較單純之局部變更設計案件外，應以公開形式審查，並允許自由旁聽。

六、受託審查案件須於所屬縣市政府法令規定期限內完成審查，未規定者以二個月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之。

七、對外審查通過之結構計算書及施工圖說須加蓋本會及審查人圖章，並應出具審查意見書。

八、委託單位有必要時，得於審查完成後，邀請審查人簡報說明。

九、本規則由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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